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东 莞 市 政 务 服 务 和 数 据 管 理 局

关于开展申领购房补贴工作的通告

有关购房人：

为贯彻落实《关于进一步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东

建房〔2025〕17号）有关规定，切实做好购房补贴发放工作，

支持居民住房消费，现定于 2026年 1月 1日起“申领购房补贴”

事项正式上线广东政务服务网，并进驻市、镇街（园区）政务

服务中心，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申报事项

事项名称：申领购房补贴；

受理部门：所购房屋属地镇街（园区）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二、申报时间

2026年 1月 1日至 2026年 4月 10日。

三、申领条件

2025年 9月 25日至 2025年 12月 31日期间，在本市购买

新建商品住房（“三限房”及人才房、回迁房等非市场化商品房

除外）、完成购房合同网签及备案，并在 2026年 3月 31日前足



—2—

额缴纳契税的购房人。

四、申请材料

（一）《东莞市新建商品住房购房补贴申请表》原件；

（二）有效购房合同复印件；

（三）契税完税证明复印件； ​

（四）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

（五）本人名下有效的银行卡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须由申请人本人签字确认，并扫描或拍照为电

子材料提交。

五、审批时限

承诺办结时限 10个工作日（资料审查时间，不包含公示、

发放补贴时间）。

六、申报方式

（一）线上办理

申请人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选择“东莞市”，搜索“申请购

房补贴”找到对应事项，选择“在线办理”，即可进行线上申报。

（二）线下办理

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可到市或就近镇街（园区）政务服

务中心办理。

为减少现场等候时间，市、镇街（园区）政务服务中心提

供了预约办理，申请人可关注“i 莞家”公众号，选择“预约办

事”→“在线预约小程序版”（或“在线预约公众号版”）→“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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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首次登录需填写个人信息和进行人脸识别（公众号版使

用广东政务服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选择政务大厅→选

择对应的预约栏目→选择办事时间即可完成预约。

七、名单公示

通过审核的申请人名单，将于 2026年 4月 30日前在所购

房屋属地镇街（园区）人民政府官方网站进行公示，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接受社会监督，若有异议需在公示期内

以书面形式提出。

八、补贴发放

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所购房屋属地镇街（园区）将于 2026

年6月30日前分批次将补贴资金足额拨付至申请人提供的银行

账户。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东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

2025年 12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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